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TIAN YUAN LAW FIRM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电话: (8610) 5776-3888;  传真: (8610) 5776-3777 

网址：www.tylaw.com.cn  邮编:100032 

 

关于上海东临实业有限公司及韩涛增持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专项核查的 

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13）第173号 

致：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安国纪”）的委托，就金安国纪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上海东临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临实业”）和金安国纪实际控制人韩涛增持金安国纪

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股份”）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3 号：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以下简称“《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增持股份事宜

出具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对本次增持股份所涉的相

关材料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

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http://www.tyla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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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是基于金安国纪、东临实业和韩涛已向本所律

师提供了出具专项核查法律意见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无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其中提供的材料为副

本或复印件的，保证正本与副本、原件与复印件一致；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该等文件未发生任何变化、变更、删除或失效的情况。 

此外，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我们依赖有关政府部门、金安国纪、东临实业和韩涛或其他单位出具的文件发表

意见。 

本法律意见仅供金安国纪、东临实业和韩涛就本次增持股份依照《管理办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报备深圳证券交易所

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金安国纪、东临实业和韩涛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

核查和验证，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1、 增持人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股份的增持人为东临实业和韩涛。 

东临实业为金安国纪的控股股东上海东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临投资”）的一致行动人。东临实业现持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松江分局于

2010 年 2 月 8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227000670926），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9800 万元，住所为上海市松江申田经济园区，法定代表人为程

爱仙，经营范围为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

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建筑装饰材料（除危险品）、钢材、日用百货、劳

防用品、办公用品、电线电缆、床上用品、花卉批发零售；建筑装潢工程，园林

绿化工程，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图文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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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网页）（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东临实业已通过 2012

年度工商年检。 

韩涛为金安国纪的实际控制人，其身份证号为 33012419601XXXXXX6，住

址为浙江省临安市锦城街道天目苑 4 幢 602 室。 

2、 根据东临实业和韩涛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临实业和韩涛不存

在《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以下情形： 

(1)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 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 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情形； 

(5)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综上所述，东临实业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韩涛系持有中国居民有效

身份证件的境内自然人，东临实业和韩涛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禁止

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因此，本所律师认为，东临实业和韩涛具备实施本次

增持股份的合法资格。 

二、 本次增持股份情况 

1、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前持股情况 

根据东临实业和韩涛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股份前，即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东临实业未直接持有金安国纪的股份；韩涛直接持有金安

国纪股份 0 股，通过东临投资、金安国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致安电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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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间接控制金安国纪股份 189,000,000 股，占金安国纪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67.50%。 

2、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2 年 12 月 29 日，金安国纪发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首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2-052）。根据该公告，

东临实业和韩涛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增持了金安国纪

4,028,819 股股份，占金安国纪股份总数的 1.44%。东临投资、东临实业和韩涛计

划自首次增持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通过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在内，增持总数不超过金安国纪总股本的 2%、不低于金安国纪总股本的 1.5%。 

3、 本次增持股份情况 

根据东临实业和韩涛提供的相关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临实业、韩涛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3 年 12 月 26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

在二级市场以买入的方式累计增持了金安国纪股份共计 5,277,427 股（其中东临

实业增持 2,768,310 股，韩涛增持 2,509,117 股），占金安国纪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88%。 

综上所述，截至 2013 年 12 月 26 日，东临实业直接持有金安国纪 2,768,310

股，占金安国纪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0.99%；韩涛直接持有金安国纪股份 2,509,117

股,通过直接及间接方式控制金安国纪股份 191,509,117 股，占金安国纪已发行股

份总数的 68.40%。 

4、 根据东临实业、韩涛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临实业、韩涛在增

持期间内均未减持其所持有的金安国纪股份。 

5、 根据东临实业、韩涛出具的承诺函及提供的资料，东临实业、韩涛不存在在

下述期间内增持金安国纪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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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安国纪定期报告公告前 10 日内。 

(2) 金安国纪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内。 

(3) 自可能对金安国纪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东临实业、韩涛本次增持股份的行为符合《证券

法》、《管理办法》、《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本次增持股份免于提出豁免申请情况 

根据《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相关投资者

可以免于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

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一）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的 2%的股份；  

（二）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因继承导致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 30%。 

根据上述本次增持股份的情况，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东临实业和韩涛本次

增持股份的行为，符合《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可以

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

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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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增持股份的信息披露 

金安国纪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接到东临投资及一致行动人东临实业、韩涛

通知，东临实业、韩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首次增持金安国纪的相应股份。 

金安国纪于 2012 年 12 月 29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首

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对于首次增持股份的实施情况及后续增持计划进行了

公告。 

东临实业、韩涛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向金安国纪出具了《关于增持计划实

施完毕的告知函》，将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情况书面通知金安国纪。 

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东临实业、韩涛于本次增持股份

过程中在信息披露方面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止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东临实业和韩涛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

份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股份符合《管理办法》的规定可以免于提出豁免申请；

本次增持股份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不存在法律障碍；东临实业、韩涛于本次增持股份过程中在信息披露方面不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本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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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东临实业有限公司及韩

涛增持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意见》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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